
宿文广旅发〔2023〕96号

关于公布宿迁市市级非遗工坊名单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乡村振

兴局，市各开发区、新区、园区文化和旅游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、乡村振兴主管部门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（以下简

称“非遗”）系统性保护工作重要论述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关于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工作有

效衔接决策部署，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、省乡村振兴局《关于建设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》

（苏文旅规〔2023〕2 号）有关要求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了宿迁市市级非

宿 迁 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
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宿 迁 市 乡 村 振 兴 局

文件



遗工坊评审工作。经自主申报、专家论证、综合评审、社会公示

等程序，决定认定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单位为宿迁市

市级非遗工坊。现将名单予以公布（详见附件）。

设立市级非遗工坊，旨在支持培育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优秀非

遗工坊，着力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让非遗更好融

入现代生活，帮助城乡居民通过就近就业增加收入、丰富精神文

化生活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非遗工坊在加强

非遗保护、促进就业增收、巩固脱贫成果、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

发挥积极作用，让非遗工坊建设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。获评市

级非遗工坊的单位要再接再厉，不断提高创新能力，拓展营销渠

道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。

附件：宿迁市市级非遗工坊名单

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宿迁市乡村振兴局

2023 年 8 月 7 日



附件：

宿迁市市级非遗工坊名单

（共 10 家）

地区 非遗工坊名称

市直
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

沭阳县 钱集范二老鹅店

泗阳县 泗阳县众兴镇唐重阳食品经营部

泗洪县 柳山非遗十二工坊

宿豫区 宿豫区大乌嘴金菜种植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

宿城区
宿迁市三园调味品有限公司

江苏乾隆江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

湖滨新区 宿迁市湖滨新区乾隆贡酥店

苏宿工业园区 江苏楚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


